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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大连市各高中：
　　按照《大连市“十一五”期间中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全员培训实施方案》要求，大连教育学院将对全市高中教师进行全员集中培训，现将有关安排及要求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培训方式及对象
　　一级培训：大连教育学院组织，远程培训。培训对象：各校分管德育的校长或主任、心理专（兼）职教师、班主任。
　　二级培训：由各高中校长或主任负责组织实施。培训对象：未参加一级培训的其他教师。
　　二、培训时间
　　一级培训：2008年10月的两个周三下午完成
　　10月15日：13：30--16：00
　　10月22日：13：30--16：00
　　二级培训：在一级培训基础上，各高中自行择时组织进行，原则上在2008年底之前完成。
　　三、培训地点
　　（一）县区各高中一级培训请按下列网点安排参培：
　　培训地点参培单位
　　开发区教科研培训中心：开发区所有高中
　　金州教师进修学校：金州区所有高中
　　旅顺进修学校：旅顺所有高中
　　长海县进修学校：长海县高中
　　瓦房店教师进修学校：瓦房店市高级中学、瓦房店市第六高级中学、瓦房店市第三高级中学、瓦房店市第八高级中学
　　瓦房店第二职业高中：瓦房店市第二高级中学、瓦房店市第四高级中学、瓦房店市第五高级中学
　　瓦房店长兴岛高中：长兴岛高中
　　普兰店教师进修学校：普市所有高中
　　庄河市教师进修学校：庄河市第二高级中学、庄河市高级中学、庄河市第三高级中学
　　庄河市第八初级中学：庄河市第四高级中学
　　庄河市第二初级中学：庄河市第五高级中学

　　（二）大连市内四区各高中一级培训地点分配如下：
　　培训地点参培单位
　　大连教育学院（主会场）：2中、48中、辽师附高、育明高中、理工大学附高、大连教育学院附高。
　　大连教育学院四楼的远程教室：信息高中、24中。
　　西岗区教师进修学校：铁路中学、12中、36中、44中、15中。
　　沙河口区教师进修学校：1中、3中、5中、8中、13中、16中。
　　甘井子区教师进修学校：11中、18中、20中、23中、25中、鉴开中学。
　　四、培训要求
　　请有关单位提前调试好设备；参培教师携带《教师心理健康手册》，按时参加培训；各高中学校要责成专人做好签到，一级培训签到表在培训后两周内报给大连教育学院教师教育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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